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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 E X A N  L I M I T E D
茂 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全年業績

業績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66,081 75,768
直接成本 (22,036) (23,803)

毛利 44,045 51,965
其他收益 4 16,712 17,488

行政開支 (50,093) (41,113)
融資成本 5 (6,204) (10,201)

除稅前溢利 6 4,460 18,139
所得稅 7 (2,901) (4,234)

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559 13,905

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713 14,066
少數股東權益 (154) (161)

1,559 13,905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8 0.1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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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6,489 613,976
無形資產 7,681 8,847
預付租約款項 10,943 11,245
會所債券 1,350 1,350

616,463 635,418

流動資產
存貨 226 276
預付租約款項 302 30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 10,675 4,398
應收貸款 10 2,701 125,225
可收回稅項 1,577 —
銀行結餘 6,202 5,248

21,683 135,44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6,866 7,354
應付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6,414 6,414
應付股息 1,515 1,515
銀行貸款 181,815 309,182
應付稅項 — 2,814

206,610 327,279

流動負債淨值 (184,927) (191,8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1,536 443,58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97,487 213,271
遞延稅項負債 3,593 1,420

201,080 214,691

資產淨值 230,456 228,897

權益
股本 26,218 26,218
儲備 205,165 203,4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1,383 229,670

少數股東權益 (927) (773)

權益總額 230,456 22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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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
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適用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之披露規定。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值184,92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91,830,000港元），但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及本集團將繼續持續經營之假設編製。本公司
及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取決於本集團日後成功營運，以及本集團重續或替換其到期銀行
融資之能力。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本集團接獲其主要往來銀行之銀行融資續期函件，該銀行將向本集團
提供未來十二個月之銀行融資，最多至565,802,000港元。動用此融資須先按照銀行之一般批核
程序。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融資中約186,500,000港元尚未動用。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本集團及本公司將有足夠現金資源應付其日後營運資金及其他融資需
求。因此，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不包括倘本集團及本公司未能繼續持續經
營而需作出之任何調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a)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以下新訂／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除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外，二零零八
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之修訂頒
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 可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所產生之責任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投資之成本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之協議
—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撥資產
— 詮釋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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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上述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本報告期間及上個報告期間之呈報
業績或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惟下列變動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呈報」

該經修訂準則影響財務報表之若干披露。根據經修訂準則，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
量表分別易名為「全面收益表」、「財務狀況表」及「現金流量表」。因與非擁有人交易產生之
所有收入及開支會於「全面收益表」呈列；而擁有人權益變動則於「權益變動表」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替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呈報」，並要求經營分部按主要
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向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本集團內部報告基準識別。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導致分部資料之呈報方式與提供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之內部
呈報方式更為一致。相應金額已按與附註3所述之經修訂分部資料一致之基準提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擴大有關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及
金融負債（包括已發出之金融擔保合約）之流動資金風險之披露。

(b) 尚未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產生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而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部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集團以現金結算之
股份付款交易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6

— 詮釋第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8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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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或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
擁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並無致使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本集團擁有權權益變動將以
權益交易列賬。

此外，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中有關租賃土地之劃分已作出修訂。該修訂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免除承租人
須把租賃土地分類為營運租約，並於財務狀況表列作預付租約款項。取而代之，有關修訂
要求租賃土地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之一般原則劃分，即根據出租人或承租人就
租賃資產之擁有權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為基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可能影響
本集團租賃土地之劃分及計量。

本集團現正評估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董事目前認為應用其他
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擁有兩個可報告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之業務策略亦不盡相同，
因此各分部之管理工作乃獨立進行。以下為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業務之概要：

• 酒店營運業務
• 放款業務

分部間交易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由於公司支出、資產及負債
並未計入主要經營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內，故並非分配至各可
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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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部

酒店營運業務 放款業務 總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來客戶收益 66,081 75,768 16,711 17,083 82,792 92,851

可報告分部溢利 9,385 19,097 6,285 15,729 15,670 34,826

利息收益 1 8 — — 1 8
利息支出 (5,229) (8,866) — — (5,229) (8,866)
折舊及攤銷 (18,739) (18,798) — — (18,739) (18,798)
所得稅開支 (2,173) (1,420) (728) (2,814) (2,901) (4,234)
可報告分部資產 615,974 631,057 7,852 125,244 623,826 756,301
添置非流動資產 89 132 — — 89 132
可報告分部負債 387,753 428,555 9,400 102,867 397,153 531,422

(b) 可報告分部收益、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15,670 34,826
未分配公司支出 (5,981) (7,821)
融資成本 (5,229) (8,866)

除所得稅前綜合溢利 4,460 18,139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623,826 756,301
未分配公司資產 14,320 14,566

綜合資產總值 638,146 77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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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97,153 531,422
未分配公司負債 10,537 10,548

綜合負債總額 407,690 541,970

(c) 地域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度，本集團之業務及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所有收益亦來自
香港。

(d)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群廣泛，而與其中五名客戶（二零零九年：四名）之交易超過本集團收益10%。
於二零一零年，來自酒店營運業務分部四名客戶之收益約11,400,000港元、9,910,000港元、
8,810,000港元及6,99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來自酒店營運業務分部三名客戶之收益約
19,540,000港元、13,080,000港元及10,1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來自放款業務分部一名客戶之收益約16,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來自放
款業務一名客戶之收益約17,000,000港元）。

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為本集團提供服務之收益扣除酒店業務產生之回扣及折扣。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酒店業務及管理服務
─ 酒店房間銷售 60,698 70,306
─ 餐飲收入 4,822 4,916
─ 雜項銷售 561 546

66,081 75,768

其他收益
貸款利息收入及安排費用收入 16,711 17,083
銀行利息收入 1 12
其他收入 — 393

16,712 17,488

收益總額 82,793 9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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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包括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3,346 5,149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2,852 5,031

借貸成本總額 6,198 10,180
銀行費用 6 21

6,204 10,201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提供服務之成本 22,036 23,803
核數師酬金 420 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576 17,635
無形資產攤銷 1,166 1,167
呆賬撥備 232 19
預付租約款項撥至損益 302 30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30,977 23,800
— 退休福利成本 902 929

31,879 24,729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為香港合資格僱員支付之強積金供款為90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29,000港
元）。

7. 稅項

(a)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年：16.5%）之稅率計算。

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所得稅支出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支出 728 2,814
遞延稅項支出 2,173 1,420

2,901 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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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年度之所得稅支出與會計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4,460 18,139

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計算 736 2,993
毋須課稅之收入及支出之稅務影響 36 282
不獲扣稅之支出之稅務影響 3,132 2,318
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263) (272)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及可扣減之暫時差額 927 —
使用之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1,667) (1,087)

所得稅支出 2,901 4,234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1,713 14,066

股份數目

每股基本盈利所依據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10,925,244 1,310,925,244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故並無顯
示每股攤薄盈利。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544 3,117
減：呆賬撥備（附註(b)） (251) (19)

6,293 3,098

其他應收款項 3,529 79
按金及預付款項 853 1,221

10,675 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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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零至一個月。預期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將於一年內收回。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207 2,797
31 – 60 日 1,956 301
61 – 90 日 7 —
90 日以上 123 —

6,293 3,098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評估潛在客戶之質素，並按每一名客戶定立信用額度。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4,20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797,000港元）並
未到期，亦無減值。本集團經考慮應收賬款之還款記錄及財政困難（如有）並進行內部評估，
認為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質素符合本集團所制定之信貸額度，且並無發現任何該等貿易應
收款項之任何信貸風險。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入賬於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餘額
2,08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01,000港元） 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而本集團
並未就此作出減值虧損撥備。已到期但無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屬於本集團保持良好往績記
錄之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由於信貸質素並無任何重大變動，且管理層
認為該等餘額仍可悉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餘額作出任何減值撥備。本集團並未就該等餘
額持有任何抵押。

(b) 年內呆賬撥備之變動如下：

下表為年內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對賬：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9 —
已確認減值虧損 232 19

於三月三十一日 251 19

入賬於呆賬撥備之個別減值貿易應收款項之餘額合共25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9,000港
元），該筆餘額屬於面對財政困難之客戶，管理層評估，預期僅可收回部份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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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附註） 2,700 108,900
應收利息 1 16,325

2,701 125,225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實際月利率介乎1.5厘至2厘。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貸款融資總額108,900,000港元中，為數104,000,000港元之貸款融
資（「貸款融資」）乃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永倫按揭有限公司（「永倫按揭」）向借款人（「借款人」）
提供，期限為自提取當日起計四個月。借款人乃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業持
有。借款人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提取貸款融資。已就貸款融資支付0.8厘不可退回之安排費
及按每月2.0厘之利率計息。

貸款融資乃以下列以永倫按揭為受益人之文件作抵押：(i)包括借款人位於九龍內地段第7339號
九龍長沙街11號之漢普頓酒店物業（「該物業」）之固定法定押記及所有借款人資產及承擔及未催
繳股本之浮動押記之債權證；(ii)出售該物業之出售所得款項之轉讓書；(iii)足以保障該物業之
有關保單之轉讓書；(iv)處置該物業之不可撤回授權書；及(v)永倫按揭或其法律顧問要求之其
他附帶或進一步之文件或擔保。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
日之公佈，本公司應借款人之要求，將貸款融資之償還期限分別進一步延長六個月、一個月及
六個月，而未償還之貸款融資款項將收取利息。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永倫按揭、借款人及其他有關各方就買賣該物業之各項事項訂立清償
契據（「清償契據」）。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永倫按揭委任接收人（「接收人」）接收該物業，以使借款人妥善
完成買賣該物業。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接收人按代價147,000,000港元完成買賣該物業。
經扣減於出售該物業時支付予其他有關各方之款項，永倫按揭將收取140,354,154港元之金額，
其中已收回本金金額及貸款融資之部份貸款利息及各項有關收回之成本。

截至批准該等財務報表當日止，本集團已收取136,904,154港元。餘額3,450,000港元由律師託管，
列為其他應收款項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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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業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酒店業務及其他業務 (3,998) 990
放款業務 5,557 12,915

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559 13,905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66,100,000港元，主要為酒店業務
產生之營業額，較去年之營業額約75,800,000港元減少13%。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700,000港元。
不計入放款業務所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5,5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來自酒店業務及
其他業務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800,000港元。

雖然本年度利息支出減少，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減少主要由於酒店業務營業額減少及
支付董事花紅所致。

近年酒店業務產生之營業額

近年酒店業務產生之營業額載列如下：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酒店房間銷售 60,698 70,306 70,178
餐飲收入 4,822 4,916 4,123
雜項銷售 561 546 503

營業額 66,081 75,768 74,804

相對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金額，酒
店房間銷售產生之營業額下降，而餐飲產生之營業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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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回顧

酒店業務

本集團經營盛逸酒店，該酒店位於青衣，設有800個房間，於回顧年度之平均入住率約為85%，
去年之平均入住率則約為91%。本年度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爆發人類豬流感所致。

其他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6,700,000港元之其他收入為來自放款業務之貸款利
息收入。貸款利息收入大部份來自向一名第三方提供之104,000,000港元之貸款，此貸款已於
年內償還。

前景

受惠於經濟環境復甦，預期明年本集團酒店業務之經營表現將較本年度有所改善。

去年及本年度錄得巨額貸款利息收入，該等收入主要乃向一名第三方貸款所得。本集團於本
年度收取貸款本金及相關收入。董事認為，來自該筆貸款的收入為非慣常性及非週期性，董
事已盡全力管理該筆貸款。預期明年放款業務產生之收益將大幅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現金流量主要透過酒店營運及放款業務產生。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借貸總額約為379,0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522,000,000
港元。本集團之借貸總額減少是由於已償還放款業務所收之巨額債項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6,000,000港元，而去年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則約為5,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約為230,000,000港元，
去年則約為229,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相對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形式表
示）約為165%，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228%。本集團之淨資本負債比率（以借貸
淨額（即借貸總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相對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形式表示）約為162%，去年則約
為226%。

在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借貸總額中，約182,000,000港元（48%）於一年內到期，
約16,000,000港元（4%）於一年至兩年內到期，約51,000,000港元（14%）於兩年至五年內到期及
餘額約130,000,000港元（34%）於五年後到期。

借貸總額以港元計值，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上述借貸乃以酒店物業、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以及董事及其關連公司提供之擔保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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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資源及信貸融資。銀行存款以港元計值。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交易（包括借貸）主要以與本集團在有關國家之業務最有關連之貨幣記錄，且相關
借貸以同一貨幣之資產抵銷，故本集團承受之外匯波動風險有限。

此外，由於外幣風險甚小，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採取重大對沖
或其他類似措施。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有關外匯合約、利率或
貨幣掉期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之重大風險。

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權益總額約為230,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約為229,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231,000,000港元，
而去年則約為230,000,000港元。有關增長主要是由於回顧年度所產生溢利所致。

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為132名（二零零九年：135名）。薪酬方案
大致上參考市場條款，視乎個別僱員資歷釐定。至於董事薪酬，則以可資比較之市場數據作
為參考而決定。本公司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及行政人員概無參與決定其個人薪酬。本集團
之薪酬政策通常定期作出檢討。本集團參加退休金計劃，受惠對象包括本集團全體合資格僱
員。

或有負債

(a)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借款人開始就違反清償契據向本公司、永倫按揭及本公司之
一名董事提出法律行動。

法庭認為清償契據並無禁止永倫按揭就貸款融資向借款人尋求賠償的權利，故此借款人
透過法律行動提出索償將不可能成功。

儘管借款人就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三日之裁決發出上訴通知書。截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
四日止，借款人並無就有關上訴作出任何進一步行動。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高等法院頒令借款人強制清盤。截至本公佈日期止，借款
人之清盤人並無表示會繼續上述行動。

(b)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公司已就向其附屬公司授出之銀行融資與一家銀行簽訂總值
580,58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42,431,000港元）之金融擔保合約。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
十一日，該等附屬公司已動用約379,30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22,453,000港元）。本公
司董事認為，有關債務將不會令帶來經濟利益之資源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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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金融擔保合約之公平價值並不重大。由於不能可靠計量公平價值及其交易價格為零，
本公司並無確認該等擔保之任何遞延收入。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每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均應至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然而，根據公司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於釐定退任董事數
目時，彼等亦不在計算之列。是項規定構成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由於延
續性對成功執行業務計劃相當重要，董事會認為，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職能乃為本集團提供
強勢而貫徹之領導，特別在策劃及推行業務策略方面對本公司有利，董事會亦認為現時安排
對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有利。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
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所
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

於本公佈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位成員林耀鵬先生、謝 全博士及吳鴻瑞先生所組成。審核
委員會已與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亦已討論本集團之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買賣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倫志炎

香港，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倫志炎先生（主席）、倫耀基先生（董事總經理）及吳子浩先生；而
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謝 全博士、吳鴻瑞先生及林耀鵬先生。


